附件1-1
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  2018 年度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专项名称
	防控工作经费　
	专项属性
	延续专项□     新增专项□    

	部门名称
	　疾控中心
	资金总额（万元）
	30　　

	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
	1.组织实施动物强制免疫，确保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的畜禽群体常年免疫密度达到90%，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%。2.开展免疫抗体监测，要求强制免疫病种的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70%以上。3.对猪瘟、鸡新城疫实行全面免疫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根据流调情况确定免疫范围。

	专项立
项依据
	　1.动物防疫法；2.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；3.炎陵县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；4.株洲市2017年度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。　

	专项实施
进度计划
	专项实施内容
	计划开始时间
	计划完成时间

	
	1、春防
	2018年3月1日　
	2018年4月30日　

	
	2、秋防
	2018年9月1日　
	2018年10月31日　

	
	3.免疫抗体监测
	1.2018年5月
2.2018年11月
	1.2018年6月
2.2018年12月

	专项长期
绩效目标
	1. 落实业务部门保质量的要求，确保不因防疫责任不落实、保障机制不健全、防控措施不到位而发生重大动物疫情。
2. 健全完善动物防疫体系建设。确保基础设施设备完善，队伍稳定。

	专项年度
绩效目标
	1.确保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的畜禽群体常年免疫密度达到90%，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%。2.开展免疫抗体监测，要求强制免疫病种的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70%以上。3.对猪瘟、鸡新城疫实行全面免疫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根据流调情况确定免疫范围。4.确保年度内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。

	专项年度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备注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动物防疫　
	应免密度达到100%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免疫抗体合格率
	达到70%以上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规模养殖场按程序免疫，散养户进行春秋防免疫　
	1.养殖场由场主申报免疫，2.散养户在春秋防期间内完成。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30万
	防疫用品10万，培训6万，工作经费8万，动物疫情监测6万。
	

	[bookmark: _GoBack]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养殖户增产增收　
	
	不因动物疫情受损失。　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确保社会公共卫生安全，确保养殖业稳定发展。　
	
	　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　
	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社会稳定，产业发展，人民增收。　
	
	　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养殖户对动物防疫工作　
	100%满意
	　

	专项实施
保障措施
	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，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、资金管理办法、项目管理办法、工作措施（方案、规划）等。

	财政部门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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